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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
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
責任。

HINGTEX HOLDINGS LIMITED
興紡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968）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公告

•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總額同比增加約54.8%至
174.9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收益總額則
為113.0百萬港元。

•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淨虧損為約2.3
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虧損淨額為約26.3
百萬港元。

•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虧損為0.36港仙，而截
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每股基本虧損為4.11港仙。

興紡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綜
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二零二零年上半年」）的比較數字。該等簡
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但已經由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根據香港
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進行中
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並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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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3 174,930 112,992
銷售成本 (139,529) (104,007)

  

毛利 35,401 8,985

其他收入 4 3,312 4,724
其他收益及虧損 506 (720)
預期信貸虧損模式項下的減值虧損，
 已扣除撥回 61 (54)
銷售及分銷開支 (8,596) (8,637)
行政開支 (29,934) (28,575)
分佔一間合資公司業績 63 –
財務成本 (749) (1,377)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64 (25,654)
所得稅開支 6 (2,397) (62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虧損及
 全面開支總額 (2,333) (26,280)

  

每股虧損
 — 基本（港仙） 8 (0.36)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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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109,740 109,376
使用權資產 9 27,173 28,196
其他無形資產 3,887 4,134
商譽 1,184 1,184
於一間合資公司的權益 4,373 4,310
遞延稅項資產 2,204 1,958

  

非流動資產總值 148,561 149,158
  

流動資產
存貨 161,681 145,2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82,491 58,092
可收回稅項 802 5,32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65,048 160,883

  

流動資產總值 410,022 369,514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97,295 54,301
應付一間合資公司款項 14 230 137
稅項負債 8,939 7,159
銀行借款 12 64,010 66,550
租賃負債 6,435 4,462
合約負債 104 562

  

流動負債總值 177,013 133,171
  

流動資產淨值 233,009 236,343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81,570 38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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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6,817 6,929
租賃負債 1,745 3,231

  

非流動負債總值 8,562 10,160
  

資產淨值 373,008 375,34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3 6,400 6,400
儲備 366,608 368,941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373,008 37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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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三日在開曼群島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註冊成立作獲豁免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六日（「上市日期」）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
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的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是萬豐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萬豐投資」），萬豐投資為於二
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在英屬維爾京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
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活動為製造及銷售牛仔布。

本公司的功能貨幣為美元（「美元」），因為本集團的銷售活動主要以美元計值，而本集團
的呈列貨幣為港元（「港元」），因為本公司董事認為港元可為本公司投資者提供更有意義
的資料。

1A.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以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
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除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導致會計政策增加外，截至二零
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呈列者相同。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就編製本集團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首次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
且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強制生效的以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COVID-19相關租金優惠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本）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本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無對本集團於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財務狀況及
表現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事項構成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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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益及分部資料

經營分部乃根據主要經營決策人（（「主要經營決策人」），即行政總裁）就向分部分配資源
及評估其表現而定期審閱有關本集團組成的內部報告而識別。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主要經營決策人評估經營表現及將本集團資源作
為整體分配，因為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牛仔布。因此，管理層認為本集團僅有一個經營
分部。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營運，而本集團的非流動資產主要位於中國。

收益分類

下表為本集團來自其主要產品於某一時間點確認的收益分析：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彈性混合牛仔布 153,319 100,855
彈性純棉牛仔布 15,552 5,955
非彈性牛仔布 6,002 5,714
其他（附註） 57 468

  

總計 174,930 112,992
  

附註： 其他主要包括銷售紗線收益。

4. 其他收入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183 1,049
服務費收入（附註 i） 2,700 2,902
倉儲收入 180 180
政府補助（附註 ii） 249 593

  

3,312 4,724
  

附註：

(i) 服務費用收入主要包括來自向合營公司提供管理服務的收入，包括使用場地、辦
公設備、公共事業、設施及消耗品，每月金額為45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450,000港元）。

(ii) 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香港政府就就業支持計劃提供的與COVID-19
相關的有條件補貼的政府補助414,000港元。於本中期期間並無有關補助。其他政
府補助指中國政府於當前及過往中期期間提供的無條件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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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經扣除（計入）：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僱員福利開支總額 28,273 24,416
已資本化為製造存貨成本 (8,971) (6,729)

  

19,302 17,687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198 5,634
使用權資產折舊 4,061 4,210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247 256

  

9,506 10,100
已資本化為製造存貨成本 (4,407) (3,959)

  

5,099 6,141
  

確認為開支的存貨成本 139,529 104,007
  

外匯（收益）虧損淨額 (248) 774
  

6. 所得稅開支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914 –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679 154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 香港利得稅 162 413
 — 中國企業所得稅 – 151

遞延稅項 (358) (92)
  

總計 2,397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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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於本中期期間，概無就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本公司擁有人宣派及派
付末期股息（二零二零年：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0.8港仙）。於中期
期間宣派及派付的末期股息總額為零（二零二零年：5,120,000港元）。

本公司董事已決議不就本中期期間支付任何股息。

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虧損乃分別基於以下數據計算：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虧損 (2,333) (26,280)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股 千股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數目 640,000 640,000
  

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每股攤薄虧損（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並無每股攤薄盈利），原因為本公司於本中期期間並無任何已發行的稀釋性潛
在普通股。

9. 物業、廠房及設備及使用權資產變動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購入約4,027,000港元的生產設備（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
個月：1,465,000港元）以提高其生產能力。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訂立若干租賃協議，為期18個月。於租賃開始時，本集團確認使用
權資產為4,574,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93,000港元）及租賃負債
4,555,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8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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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51,944 29,108
減：信貸虧損撥備 (556) (617)

  

51,388 28,491

預付款項 3,635 3,687
可收回增值稅 25,311 23,598
公用事業及租賃按金 1,365 1,473
其他 792 843

  

82,491 58,092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通常提供介乎30日至120日的信貸期，視乎不同客戶而
定。下表為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呈列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賬齡分析：

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30日內 33,603 20,618
31至60日 12,840 5,438
61至120日 5,027 2,701
121至180日 17 –
181至365日 231 52
超過365日 226 299

  

51,944 29,108
  

11.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71,351 41,798
已收按金 19,124 3,980
應付薪酬 4,600 5,615
其他 2,220 2,908

  

97,295 5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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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報告期末按商品收據日期呈列的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賬齡分析如下：

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30日內 33,046 19,665

31至60日 16,096 14,415

61至180日 22,209 7,718
  

71,351 41,798
  

採購貨品的信貸期介乎30日至180日。

12. 銀行借款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取得金額約為58,939,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4,071,000港元）之新銀行借款。所得款項用於滿足營運資金需求。銀行借款約61,479,000港
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37,157,000港元）乃根據相關償還條款償還。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款乃按浮動利率每年1.34%至2.28%（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35%至4.19%）計息。

13. 股本

股份數目 股本
千港元

每股普通股0.01港元
法定：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1,000,000,000 1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 640,000,000 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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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聯方交易

(a) 關聯方交易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與其關聯方訂立了以
下交易：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關聯方 交易性質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二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倉紡紡織國際有限公司
 （附註 i）

服務費收入 2,700 2,700
管理服務費開支 2,160 2,160
特許權使用費開支 1,318 1,012

滙星集團有限公司
 （附註 ii及 iii）

租賃負債利息開支 65 54

  

附註：

(i) 倉紡紡織國際有限公司為本集團之合資公司。

(ii) 控股股東於該等實體擁有控制權或實益權益。

(iii)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與滙星集團有限公司就使用香港辦事處1.5年（二零二
零年：1至2年）訂立若干新租賃協議。租賃負債利息開支65,000港元（截至二零
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54,000港元）已予支付。本集團確認添置使用權
資產及租賃負債分別4,574,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48,000港元）
及4,555,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48,000港元）。於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的相應賬面值分別為4,022,000港元（二零
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305,000港元）及4,03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1,302,000港元）。

(b) 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及其他津貼 6,756 6,87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6 36
其他福利（附註） 792 828

  

7,584 7,736
  

附註： 其他福利指董事宿舍的租金。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與該等
非金錢利益相關的使用權資產折舊為774,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807,000港元）。

董事及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乃經考慮個人表現及對本集團的貢獻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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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關聯方結餘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與其關聯方有下列未償還結餘：

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應收以下款項：

合資公司
倉紡紡織國際有限公司 230 137

  

15. 抵押資產

本集團之借款乃由本集團之資產作抵押，有關資產於報告期末之賬面值載列如下：

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於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使用權資產 1,665 3,764
  

使用權資產的已抵押金額指汽車賬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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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於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全球經濟繼續面臨二零一九年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疫情以及美國（「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間關係不穩定的挑戰。儘
管如此，自二零二零年底以來，整體營商環境逐漸改善，情況在二零二一年
上半年持續。全球牛仔布市場亦經歷溫和改善，並反映在本集團的最新表現上。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錄得總收益174.9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
113.0百萬港元），增幅為54.8%。此外，溢利增加，而銷售額繼續實現收支平衡。
鑑於購買模式不斷變化以及經濟逐漸從COVID-19疫情的影響中復甦導致美國
市場需求增加，本集團已增加生產，因此利用率上升。毛利飆升26.4百萬港元
至35.4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9.0百萬港元），毛利率上升至20.2%（二零
二零年上半年：8.0%）。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減少91.1%至2.3百萬港元（二零
二零年上半年：26.3百萬港元）。每股虧損為0.36港仙（二零二零年上半年：4.11
港仙）。

本集團財務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除穩定的經營現金流
量外，其亦擁有充足的手頭現金約165.0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60.9百萬港元）。

業務回顧

於本中期期間，美國市場仍然是本集團的主要重點。儘管中美貿易戰曠日持久，
但本集團盡一切努力將成本降至最低，同時把握最大訂單量。在COVID-19帶
來的新常態、美國商店逐步重新開業以及消費者需求積壓推動零售市場逐步
復甦之後，本集團的業務夥伴已開始下更多訂單。此外，上述事態發展，加上
若干夥伴的訂單做法的變化，不僅導致訂單增加，訂購的產品數量亦有所增加。
儘管期內原材料成本增加，本集團透過採取相關成本控制、憑藉對市場的清
晰了解以及與客戶的長期關係，仍能夠維持合理的利潤率。

與近年一樣，彈性混合牛仔布繼續為本集團銷售的主要布料類別，佔二零
二一年上半年出售的布料87.6%（二零二零年上半年：89.4%）。儘管如此，本集
團繼續專注和投資於研發（「研發」），乃本集團進步的基礎及催化劑。憑藉此等
努力，才得以推出採用竹、再生棉和再生聚酯等環保原材料的新型彈性混合
牛仔布。此等新材料隨後幫助本集團抵銷其他傳統原材料成本上漲。本集團
將繼續發揮其研發專長，為市場帶來更多突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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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內，本集團亦持續升級工廠，以降低整體生產成本及推廣環保製造工藝。
當中包括其位於中國中山的兩家工廠採用廢水處理和回收系統。因此，本集
團能夠為員工提供更健康的工作環境，同時為自然生態系統作出貢獻。本集
團亦以環保為出發點，在設施內安裝節能設備並實施相關措施，實現提高能
效和積極降低成本的雙重效益，進而促進了更大的盈利能力。

儘管COVID-19疫情導致全球實施旅行限制，但並無影響本集團與其業務夥伴
保持溝通的承諾。更重要的是，隨著此類溝通，其繼續及時提供新生產的牛
仔布樣品，以便業務夥伴了解本集團的發展及能力。此等接觸讓本集團因此
可及時收集反饋意見，並生產迎合客戶需求的布料而同時協商最合理的價格。
同樣重要的是，富有成效的關係為本集團建立信任，對於追求可持續的長期
發展而言非常寶貴。

資本承擔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資本承擔（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無）。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架構

本集團之業務營運資金主要來自經營活動產生的內部資金及現時可用之銀行
融資，預料本集團有足夠營運資金應付其目前資金需要。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流動資產淨值約為233.0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236.3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之銀行結餘及現金約
為165.0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60.9百萬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銀行借款約為64.0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66.6百萬港元），及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的可動用銀行
融資為86.9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2.3百萬港元）。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為19.4%（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9.8%），該資本負債比率乃根據本集團借款總額（包括銀行借款
及租賃負債）與權益總額（包括全部資本及儲備）之比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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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385名員工（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394名員工）。本集團深悉保持良好勞僱關係以及挽留人才以確保營運效率及
效能的重要性。本集團僱員所享有之酬金福利與現行水平一致，並會定期作
出檢討。經考慮本集團業績及個別僱員之表現後，經挑選僱員可享有酌情花紅。
本集團向員工提供培訓。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與
其僱員之間從未發生任何重大問題，而本集團與其僱員之間亦無任何可引致
本集團業務或營運中斷的糾紛。本集團在招聘及挽留資深員工方面，並無任
何困難。

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九日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二一年六月
三十日及直至本公告日期，概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資本開支

本集團於本中期期間的資本開支約為4.0百萬港元（二零二零年上半年：1.5百
萬港元），其主要是由於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投資所致。

庫務政策及外匯風險

本集團須就並非以相關業務之功能貨幣計值之銷售、採購、銀行結餘及現金，
以及銀行借款承受外匯風險。引致此風險之貨幣主要為人民幣。於二零二一
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銀行借款按1.34%至2.28%（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5%至4.19%）之浮動年利率計息。本集團概無經歷因外匯波動而引致的任何
重大困難或流動資金問題。

本集團並無使用任何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然而，管理層密切監察外匯風險，
將於有需要時考慮對沖重大外匯風險。

或然負債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並 無 重 大 或 然 負 債（二 零 二 零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無）。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的租賃負債由（其中包括）其賬面值約為1.7
百萬港元的物業、廠房及設備抵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8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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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二零二一年上半年零售業繼續面臨嚴峻阻力，不可避免地影響了牛仔布行業。
這主要是由於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欠佳以及COVID-19疫情導致的不確
定性。儘管周圍環境仍然無法預測，但管理層對其下半年及二零二二年整體
前景持謹慎樂觀態度。

作為牛仔布行業的先驅，並憑藉本集團與原材料供應商穩定牢固的關係，將
繼續為牛仔布市場提供穩定的原材料供應，並以先進技術和方法改善本集團
及其客戶。在研發方面，本集團將繼續投入精力及資源加強此能力，以促進
業務發展。此外，其將利用其研發策略將更多竹製牛仔布引入其彈性牛仔布
產品組合中，從而充分利用其各種優勢，包括功能性、舒適度和時尚度。同時，
本集團將根據其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承諾，進一步引入環保材料。憑藉其
良好聲譽、優質的牛仔布產品組合、強大的供應商網絡及經驗豐富的管理層，
本集團相信可提升其競爭力及業務地位並持續發展，最終為股東帶來長期公
平回報。

興紡一直致力於提高其於各個市場的滲透率。在過去幾年，本集團亦通過參
加貿易展覽會並與知名設計師合作於中國開展業務。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
續加強其品牌形像以及在各個地區的市場份額，並逐步於其主要市場發掘商機，
以長期建立更多元化的市場網絡。



– 17 –

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用途

本公司股份（「股份」）於上市日期在聯交所上市，經扣除專業費用、包銷佣金及
其他相關上市開支後，共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147.0百萬港元。

以下載列所得款項淨額用途的概要：

用途

股份
發售所得
款項淨額
（附註）

所得款項
經修訂分配

截至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實際動用的
所得款項

於
二零二一年
六月三十日

剩餘
所得款項

悉數
動用剩餘

所得款項的
預期時間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百萬港元

採購生產機器及設備，
 包括 (i)梭織機、漿紗機及
 收縮加工線，以提高產能
 及效率；及 (ii)臭氧漂白及
 洗滌機，以增強產品開發
 實力

140.1 103.3 57.2 46.1 二零二二年
底前

參加海外及中國布料展覽會，
 以加強市場滲透及擴大客
 戶基礎

3.2 – – – –

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其他
 一般企業用途 3.7 43.7 3.7 40.0

二零二二年
底前    

147.0 147.0 60.9 86.1    

附註： 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的應用乃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招股
章程「未來計劃及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指定的建議使用百分比計算。

所有尚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已存放在位於香港的銀行。本集團擬按上文所
示應用剩餘所得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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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由上市日期直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本公司進行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均已確認
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直至本公告日期已遵守標準守則
所載的規定準則及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

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已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直至本公告日期應用及遵守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照企業管治守則的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督本集團的
財務申報程序。審核委員會目前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曾令鏢先生、
張之傑先生及梁宏正先生，太平紳士。曾令鏢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最近
期舉行的審核委員會會議旨在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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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的權益

於本公告日期，各董事及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
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
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
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及
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所述登記冊之權益及
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a) 於本公司的權益及╱或淡倉

董事 權益性質
持有的

股份數目 1

於本公司的
權益百分比

董信康先生
 （「董信康先生」）

於受控法團權益 (2) 480,000,000 (L) 75%

董韋霆先生
 （「董韋霆先生」）

於受控法團權益 (2) 480,000,000 (L) 75%

董卓明先生
 （「董卓明先生」）

於受控法團權益 (2) 480,000,000 (L) 75%

附註：

1. 字母「L」指股份的好倉。

2. 董信康先生、董韋霆先生、董卓明先生、劉中秋女士（「董太太」）、董慧玲女士（「董慧
玲女士」）及董慧麗女士（「董慧麗女士」）訂立一致行動人士契據，據此各方確認彼等
在行使及落實我們附屬公司的管理權及營運權方面與彼此一致行動且彼等擬於股
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上市」）後繼續按上述方式行事。因此，萬豐投資控股有限公
司（「萬豐投資」）被視為遵循舊習及╱或有責任根據彼等的指導及╱或指示行事且（其
中包括）董信康先生、董卓明先生及董韋霆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萬豐
投資所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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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相聯法團的權益及╱或淡倉

董事 相關公司 權益性質

持有的
相關公司
股份數目 1

於相關
公司的

權益百分比

董信康先生 萬豐投資 2 實益擁有人；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17(1)(a)條所述
 購股協議的一致行動
 人士之一 3

100 (L) 100%

董韋霆先生 萬豐投資 2 實益擁有人；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17(1)(a)條所述
 購股協議的一致行動
 人士之一 3

100 (L) 100%

董卓明先生 萬豐投資 2 實益擁有人；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17(1)(a)條所述
 購股協議的一致行動
 人士之一 3

100 (L) 100%

附註：

1. 字母「L」指所持股份的好倉。

2. 於本公告日期，萬豐投資擁有75%已發行股份權益，因此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

3. 萬豐投資由董信康先生擁有30%，由董韋霆先生及董卓明先生各自擁有20%及由董
太太、董慧玲女士及董慧麗女士各自擁有10%，彼等均訂立一致行動人士契據，據此
各方確認彼等在行使及落實我們附屬公司的管理權及營運權方面與彼此一致行動
且彼等擬於上市後繼續按上述方式行事。因此，董信康先生、董韋霆先生及董卓明
先生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一致行動人士契據其他訂約方所持的萬豐投資
股份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或本公司最高行政人員概無於本公
司或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
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於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的任何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
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規定須記入該條例所指登記
冊的任何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
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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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的權益

於本公告日期，據董事所悉，以下人士於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

名稱 身份╱權益性質 股數 (1) 股權百分比

萬豐投資 (2) 實益擁有人 480,000,000 (L) 75%

董信康先生 於受控法團權益 (3) 480,000,000 (L) 75%

董韋霆先生 於受控法團權益 (3) 480,000,000 (L) 75%

董卓明先生 於受控法團權益 (3) 480,000,000 (L) 75%

Li Ka Mei女士 配偶權益 (4) 480,000,000 (L) 75%

董太太 於受控法團權益 (3) 480,000,000 (L) 75%

董慧玲女士 於受控法團權益 (3) 480,000,000 (L) 75%

李之曉先生 配偶權益 (5) 480,000,000 (L) 75%

董慧麗女士 於受控法團權益 (3) 480,000,000 (L) 75%

Fung Cheong Chi先生 配偶權益 (6) 480,000,000 (L) 75%

附註：

1. 字母「L」指所持股份的好倉。

2. 於本公告日期，萬豐投資由董信康先生擁有30%，由董韋霆先生及董卓明先生各自擁有
20%，及由董太太、董慧玲女士及董慧麗女士各自擁有10%。

3. 董信康先生、董卓明先生、董韋霆先生、董太太、董慧玲女士及董慧麗女士訂立一致行動
人士契據，據此（其中包括）各方確認彼等在行使及落實我們附屬公司的管理權及營運權
方面與彼此一致行動且彼等擬於上市後繼續按上述方式行事。因此，萬豐投資被視為遵
循舊習及╱或有責任根據彼等的指導及╱或指示行事且董信康先生、董韋霆先生、董卓明
先生、董太太、董慧玲女士及董慧麗女士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萬豐投資所持有
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4. Li Ka Mei女士為董卓明先生的配偶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董卓明先生擁有權益
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5. 李之曉先生為董慧玲女士的配偶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董慧玲女士擁有權益
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6. Fung Cheong Chi先生為董慧麗女士的配偶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被視為於董慧麗女士擁
有權益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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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董事並不知悉任何人士將於股份或相關
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的
權益或淡倉。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概不知悉有任何人士於股份或相關
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
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

中期回顧期間後的重要事項

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後至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未發生任何重大事件。

刊發中期報告

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
十六及其他適用法律及法規規定的所有相關資料，並將適時寄發予股東及於
聯交所及本公司的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興紡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董信康

香港，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主席兼執行董事為董信康先生；執行董事為董韋霆先生及董
卓明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曾令鏢先生、張之傑先生及梁宏正先生，太
平紳士。


